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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2022 年度兵团科普发展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科普基础设施建设

支持建设社区科普活动室、中学科技馆（青少年科学工

作室）。

（二）科普资源开发

支持公开发行或内部印制完成的科普图书类、自行开发

编制的科普挂图类、自行开发、编辑、制作的科普音像制品

类。

（三）重点学术交流

支持兵团优先发展的科技领域、兵团向南发展战略推进、

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“一带一路”和“四化”建设中的

热点、难点问题紧密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。

（四）调研课题

支持兵团优先发展的科技领域以及与创新驱动发展战

略、“四化”建设、兵团向南发展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等相

关的科技调研活动。

（五）重点科普活动

支持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兵团主场活动、全国科普日兵

团主场活动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主场活动、第 20 届兵

团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科普志愿服务等重点科普活动。

（六）科普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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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“科普兵团”电视栏目、“科普周刊”版面、“科普

苑”版面、“科普兵团”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媒体宣传项目。（限

兵团级媒体申报）

（七）科协组织建设

支持兵团学会服务能力提升、党组织建设；企业（园区）

科协建设项目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申报项目为 2022 年内启动并完成。2021 年已获得支持

的项目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（一）科普基础设施建设（社区科普活动室、中学科技

馆/青少年科学工作室）

申报项目均以师市科协为单位统一上报。1. 社区科普

活动室：各师市科协可申报 1-3 个社区科普活动室。2. 中

学科技馆（青少年科学工作室）：各师市科协可申报 1-2 个

中学科技馆（青少年科学工作室）。项目要说明建设的类别、

时间、选址、资金筹措、预计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等项。

（二）科普资源开发

各师市、院校科协可择优申报 1－3 项，兵团科协所属

学会及兵团科普创作者可择优申报 1 项。1. 科普图书类：

发行印制册数不少于 3 千册。2. 科普挂图类：印制发放份

数不少于 1 万张。3. 科普音像制品类：制作成品不少于 1000

张。要求作品无知识产权纠纷，符合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；

作品技术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合格标准；科普作品的

作者必须是兵团本地科普、科技工作者。

（三）重点学术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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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市科协可申报 1 项，院校科协可申报 3 项，兵团级学

会、兵直单位可申报 1 项。申报项目要说明活动的时间、地

点、主题、预计规模、主要内容等项。

（四）调研课题

师市科协可申报 1 项，院校科协可申报 3 项，兵团级学

会、兵直单位可申报 1 项。申报项目要说明调研活动的时间、

地点、主题、参与人员、调研方式、主要内容等事项。

（五）重点科普活动

申报项目为全国科技活动周兵团主场活动、全国科普日

兵团主场活动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主场活动、第 20 届

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科普志愿服务等。师市、院校科协可

申报全国科技活动周、全国科普日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

主场活动以及兵团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科普志愿服务。申

报项目要说明活动的地点、主题、预计规模、主要内容等项。

（六）科普宣传

主要为“科普兵团”电视栏目、“科普周刊”版面、“科

普苑”版面、“科普兵团”微信公众号。限兵团级媒体申报。

申报项目要说明科普宣传的期数、主要内容等项。

（七）科协组织建设

兵团级学会可申报 1个学会服务能力提升和 1个党组织

建设项目，师市科协可申报 1 个企业（园区）科协建设项目。

申报项目要说明组织建设计划、预期目标等项。


